
崑山科技大學智慧機器人工程系 

學生校外實習離退機制 

100.06.15 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
100.07.13 系務會議通過 

108.11.7 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
108.5.21 教育部核準更改系名 

108.11.26 系務會議通過 

實習期間因非自願性原因無法繼續履行實習合約者，應先向輔導老師提出說明，並依校

外實習委員會決議辦理，辦理方式依照下列規定執行之： 

一、因實習機構遇人力精簡、營運不佳或不可抗拒之因素而造成學生中途解職時，經實習

委員會核可，若學生實習時間達到應要求時數之三分之二(含)，學生得簽立切結書，

提前結束校外實習課程，且業者應給予學生實習成績。 

二、因實習機構遇人力精簡、營運不佳或不可抗拒之因素而造成學生中途解職時，但學生

實習時間未達達到應要求時數之三分之二之情形，由系上轉介或自行另尋實習機構繼

續完成未達之剩餘時數，學生之成績由曾赴報到實習機構主管評定，如有兩家以上則

加總後平均計算。 

三、針對實習生於實習有適應問題者，先請輔導老師輔導了解，如有實際需要請提報系上

校外實習委員會討論確認是否准予轉換單位，一旦確認需轉換單位，則由校外實習委

員會協助學生尋找新的單位，並填寫「校外實習離退輔導紀錄表」及「實習單位轉換

申請表」(如附件一)。 

四、外籍生如被實習機構退訓，如尚未能轉介其他實習單位處理措施如下： 

1. 一律先以校內專業服務代替，轉換時間以 2 週為限，特殊情形需經系務會議核准。 

2. 如超過 2 周以上，新南向學生可在課務組所規定選課時間內，選擇修習本系課程

外，也可選擇校內專業服務 320 小時代替或專簽個案處理，但須檢附相關說明無

法實習原因，經系務會議核准。 

五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崑山科技大學 校外實習離退輔導紀錄表 

學年度/學期  學院/系別  

班級  學號  

實習學生姓名  實習機構/部門  

輔導日期  輔導教師  

實習中斷 

原因說明 

 

輔導記錄/ 

處理機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輔導教師簽章: 

 

 

 

系主任簽章: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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崑山科技大學智慧機器人工程系學生實習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 

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 

學 制  系別/班級  

姓 名  學 號  

原實習機構  轉換日期  

新申請 

實習機構 

 
擬報到日 

 

轉換原因 

 

自我檢討 

（改善對策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 

校內實習輔導

老師意見 

（檢討及新工

作的評估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實習輔導老師簽名： 

備註 

1. 個人因素自行離職或缺勤達實習期間 1/3 者，不予核計實習成

績。 

2. 學生已確認新實習機構並經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才可轉換實

習機構。 

申請人 家長 實習輔導老師 
系校外實習委

員會 
系主任 

       

 


